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產銷履歷驗證申請書 

 

客戶名稱  

 

 

 

產銷履歷農產品生產 

 

  驗證類型：□初次查驗 □展延查驗 □驗證變更 

             

 

*申請案件是否符合產銷履歷農產品驗證基準申請資格 

□是(收件) □否(退件)。 

 

*申請收件日期 *組織代碼 

  

                *由稻香驗證有限公司填寫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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*無異動項目得免填 

 

 

一、農產品經營業者基本資料：  

農產品經營者身份： 

□農民 □農場 □農業產銷班 □學校 □法人或團體 □領有商業登記證明文件 

申請 □個別驗證  □集團驗證，申請集團驗證人數： 

負責人姓名  

身分證或統一編號  

農產品經營者證書地址  

稽核地址 □同上 □其他: 

聯絡電話  

電子信箱/傳真/Line  

申請驗證品項 

預計採收日期 
 

是否有平行生產(非驗

證土地生產驗證產品) 
□否 □是 

是否有委外代工 

□否 □是 委外代工項目: 

          委外代工廠商: 

          委外代工地址: 

是否曾向其他驗證機構

申請產銷履歷農產品驗

證 

□無 

□曾經 是否有右列原因□暫停□撤銷□檢驗不合格□無 

□目前仍有  單位:             品項: 

驗證變更 

(請於上方對應欄位填

寫變更後項目) 

□增/減品項 □增/減面積 □增/減人數 □更換負責人 

□更換證書地址 □更換經營業者名稱  

□驗證農產品生產、製程或委外變更 

變更說明: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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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驗證申請應具備及提供之文件： 

□身分證明及申請範圍證明文件。(例如：身份證、工廠登記證、商業登記證) 

□所有生產土地之地籍謄本(近一年)，承租者應檢附相關證明文件。 

*農地應符合農業發展條例所規定供農作使用之土地 

□將申請土地登打至農糧產品產銷履歷資訊系統 

1.初次申請：請至農糧產品產銷履歷資訊系統->組織管理->農地資料->新增農地，進行資料建

置，建置完整後請點選匯出農地。本項資料建置為申請依據，進入資料審查程序後不得再提

出增加土地要求 

2.增列、減列申請：請至農糧產品產銷履歷資訊系統->組織管理->農地資料->新增農地，進行

資料建置，建置完整後請點選匯出農地，並於匯出農地預計增列或減列土地地號填寫增減列

之備註說明。 

□若有委外作業，應提供委外合約書/生產計劃 

□若有平行產應，應提供自主管理機制及相關文件 

□若有重複驗證，應提供自主管理機制相關文件 

□資材單據 

□申請日前至少三個月、一個生產週期或一個加工、分裝、流通或其他作業批次期間之產製

過程相關紀錄上傳至中央主管機關農產品產銷履歷資訊管理系統(https://resume.afa.gov.tw/)，

並送出驗證申請。 

□集團總部自訂之總部作業規範、品質管理系統及相關作業程序書，及總部自我查核及內部

稽核紀錄(個別驗證者免附)。並設有至少一名內部稽核員，對所有成員辦理每年至少一次之

內部稽核。 

品質管理系統應包含項目： 

1.組織合法性及對成員之管理方式； 

2.總部及成員對產品產製過程之要求與管理方式； 

3.總部文件管理項目及程序； 

4.接獲客戶申訴之處理程序； 

5.總部對成員辦理內部稽核之項目及程序；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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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總部對成員發生不符合事項之管理方式； 

7.產品追溯、標示及回收之管理方式； 

8.總部對委外作業承攬者之管理方式及程序 

□集團驗證之所有成員與總部有契約或隸屬關係之證明文件 

□集團總部所有成員之自我查核紀錄。 

□負責總部業務規劃、執行或管理之人 員，或依前目設置之內部稽核員，應每三年接受至少

十二小時集團管理訓練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申請人簽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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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頁由驗證機構填寫 

 

申請審查 項目 

□受理申請驗證 資格符合 

□不受理申請驗證 

*選取項目代表不受理申

請驗證原因 

□產銷履歷農產品經營者，未具有申請驗證生產場區所有權

或經營使用權之自然人、依法設立或登記之農場、農業產銷

班、學校、法人或團體，或商業登記證明文件者。 

□農產品經營者向驗證機構申請驗證前，未取得中央主管機

關農產品產銷履歷資訊管理系統之組織代碼及帳號密碼，並

依下列規定將紀錄上傳至該系統：1.生產作業：上傳申請日

前至少三個月之產製過程相關紀錄。但生產週期未滿三個月

者，則上傳一個生產週期相關紀錄。2.加工、分裝、流通作

業：上傳一個加工、分裝、流通作業之產製過程相關紀錄。 

□農產品經營者經終止驗證一年內不得再次申請驗證。 

□驗證範圍不符 

□申請資格不齊全，且超過兩個月未完成補正。 

初次申請實地訪談 
□需訪談 

□不需訪談 

 

審查人員：             日期：     


